
在校內準備備審資料公假申請辦法 
 

※高三同學請先詳讀以下說明，再填公假單。 

 

1. 大學面試的公假請洽教務處申請，校內模擬面試的公假請洽輔導室

申請，在校內準備備審的公假請洽學務處申請。 

2. 第 1階段放榜後，符合資格且有需求的同學可至學務處領取公假單

(格式如下表)，每人得申請兩個半天(合計一天)，一律填在同一張

公假單內。 

3. 同學須經導師及各節任課老師同意後，始得提出申請(承辦師長為導

師)，於公假 2日前完成申請程序。 

4. 其餘時間同學若要整理備審資料者，應自行請事假回家準備，在校

內僅能依上述規定請公假兩個半天，不核准事假，未到課者以曠課

登記。 

5. 公假經核准者請持紅色核章聯備查。 

 
 

 


